
- 1 -

河财政文〔2025〕30 号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
关于印发专项考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专项考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

2025 年 5 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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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
专项考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专项考试工作的科学化、专业化、

规范化水平，优化资源配置，规范收支管理，保障专项考试工作高

效有序开展，结合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收入分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河财政财〔2023〕1 号）和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专项考试是指：由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等上级部门组织开展，委托我校承担考务工作的任务性考试；受

企事业单位委托，由我校承办的各类社会化考试；按照相关部门统

一安排，由我校组织实施的研究生招生、专升本考试、英语四六级

等特殊类型考试。

第三条 专项考试的组织实施，应以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为前

提，统筹兼顾事业发展与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。

第二章 考试组织

第四条 专项考试应严格遵循“严格审批、合理预算、有序实

施”原则，各对口牵头部门要做好统筹和与上级部门对接工作，经

审批通过后，由教务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,学校

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。

第五条 审批流程：考试牵头部门通过 OA 办公系统提交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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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，相关部门分别就考试合规性、可行

性、组织方案、经费预算、合同草案等内容进行审核。若考试经费

需学校补贴，应报财务处长与主管财务的副校长审批；学校补贴经

费超过 5 万元时，应同时报校长审批。

第六条 教务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应针对考试过程中可

能出现的突发情况，科学制定应急处置预案，学校相关部门要积极

协同处置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。

第三章 经费管理

第七条 学校设立考试专项经费账户，原则上只能用于上级部

门安排的任务性考试支出。年度结算后，若账户存在盈余，经批准，

可用于补充研究生招生、专升本考试、英语四六级等特殊类型考试

经费。除上述明确的支出用途外，严禁挪作他用。

第八条 鼓励通过充分挖掘学校现有资源，积极承接盈利性社

会化考试，逐步增加考试服务经费收入，弥补任务性考试经费不足，

最终实现“以考养考”和可持续发展。

第九条 结合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收入分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分配管理办法》），考试专项经费账户收入来源为：

（一）《分配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中学校承接的上级部门安

排的任务性考试收入，扣除开具票据所产生的税费及相关费用后，

全部纳入考试专项经费账户，学校和主办单位不再进行分配。

（二）《分配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中学校承接的其他盈利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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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考试收入按 30%比例分配学校的经费，以及计算机等级考试、

成人自考上机考试等收入按 15%比例分配学校的经费，纳入考试专

项经费账户，全部用于弥补任务性考试经费不足；主办单位按比例

计提的公用经费、人员经费按照《分配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社会化考试采取项目制管理模式，教务部实验室建设

与管理中心接到考试任务时，应提前科学合理核算考务成本，除上

级部门安排的任务性考试外，严禁超预算支出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在编制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时，参照上一年度任

务性考试经费差额情况，安排当年任务性考试专项补贴经费，补贴

经费原则上应逐年递减。研究生考试、专升本考试、英语四六级考

试等特殊类型考试，按照实际预算支出，纳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，

专款专用。

第四章 安全保密

第十二条 教务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与考试牵头部门应

紧密配合，切实加强考试全过程的安全保密管理，采取必要的技术

和手段，做好考生安检，以及试卷接送、保管、分发、回收、装订

等各环节的安全保密工作，防止信息泄露，确保考试公平公正。

第十三条 对于违反安全保密规定的行为，学校将依法依规追

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不适用于本办法的其他类别考试，学校视具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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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决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未尽事宜由教务部实验

室建设与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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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8日印发


